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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碩士班學生論文口試流程暨查核表 

學號：       姓名：          

步

驟 程序 應完成事項 完成 
日期 

完成 
打勾 

1 確認資格 

※當學期修畢（含當學期正在修習）本系規定之必修、選修科目要求，

且總數達 32 個學分，乙組入學者應修完本系要求之大學部課程。 
※該學期畢業預估調查時須表達意願，並更新學生資訊系統中個人電

話、郵件信箱等資料。 
※完成學術研究倫理線上課程，取得證明文件。 

當學期 
加退選 
結束 

 

※依校行事曆規定提出申請，須於排定口試日期前一個月提出申請。 
※各式表格、論文封面、封背、校徽、論文提要之格式檔案請至： 
  本校教務處→表單下載→學位考試，網頁下載。 

考試前 
一個月 

 

2 
聯絡委員 
排定時地 

※與指導教授確認口試委員名單，確定口試日期地點。 
※口試委員人選、人數與出席等，必須符合《國立臺北大學碩博士學

位考試細則》與《本系修業規定》之要求，務必先行閱讀相關規定。 
※口試日期、委員日後若要變更應另填異動申請書，且日期不得提前。 
※口試地點以三峽校區為主，需使用系研討室(公 415/416)請先至

系辦登記，先選先得。公共事務大樓 2 樓之研討室請自行由本校場

地預約系統辦理借用。 
※口試時間學期中為週一至五 09-17，暑期及其他時段口試者，應先

行與系辦協調。 

考試前 
30 天 

 

3 提出申請 

※備齊下列資料(系網下載填妥，依序排列)，至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1.校論文考試申請書，1式 2份。請注意列印格式調整    

2.學術研究倫理修課證明 

3.系學位考試申請表              

4.系學位考試申請書附件。 

5.本系論文比對報告書 

6.投稿文章(含論文集封面、目錄或場次表、全文)與證明表件。 

7.專討課兩次報告的「專題討論課程意見回應表」副本 

8.停車申請表或停車優惠券申請單(三峽台北格式不同) 

9.口試委員個人資料表。(校外委員可先與李助教確認是否已有個資) 

※於排定口試日期一個月前提出申請，口試日期可延後不能提前。 

口試前 
30 天 

 

4 試前準備Ⅰ 

※考前資料袋請於口試日 14 天前至系辦領取。 
※考前資料袋包含下列文件： 

1.口試委員聘函  2.口試邀請函  3.牛皮紙袋  4.已核章之停車優惠券

申請表(若提出申請時未繳交則無)。1-4 系辦領取 
5.論文初稿。 自備    6.論文比對報告 自備 

※以上文件 12356 項，請依照指導教授要求期限於考試前送達口試

委員，若為郵寄者，應以電話聯繫確實收到。 
※三峽校區停車優惠請於考試前自行將[已核章之申請表]，拿到行政

大樓總務處環境組換取 QRCODE 券，考試當日交給委員。 

口試前 
7～14 
天或依 
指導老 
師要求 

 

5 試前準備Ⅱ 

※提早與考前資料袋一起領或與助教另約時間領取。 
※口試考前資料袋包含下列物品： 

1.給分單與信封。2.印領清冊。3.光碟片。4.資料袋 

口試費用由學校依印領清冊所載數額匯款，委員簽名即可 

提早與考

前資料袋

一起領 

 

6 試前準備Ⅲ ※應自行下載格式，備妥下列文件： 口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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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驟 程序 應完成事項 完成 
日期 

完成 
打勾 

1.考試委員會審定書，1式 2份     2.論文考試結果通知書，1式 2份 

3.口試記錄表，1份               4.考試委員意見表，1份 
1～2 
天 

7 
佈置會場 
測試儀器 

※口試前數日請先至口試地點進行準備工作，打掃環境並測試儀器。 
※口試當日請提早到場。請自備給考試委員之餐點、茶點。 

是否備餐請與指導教授商議 

口試前 
1～2 天 

 

8 口試進行 
注意事項 

※接口試委員至口試會場(特別是校外委員) 
※應有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席，但至少應有委員三人出席；出席

委員中需有校外委員三分之一(含)以上參加始能舉行；指導教授不

得為主席。→此為本系較嚴格之規定請務必遵守。 
※口試時應開放旁聽，並指定專人詳實紀錄，且需錄音。  
※將準備好之『考試委員會審定書』、『論文考試結果通知書』、『考

試給分單』、『口試費用清冊』及『考試委員意見表』交給指導教

授分送各委員。 
※口試結果通知書、口試委員簽名單、口試記錄，三份文件上之論文

題目必須相同，因經考試委員簽名認定，如考試委員建議更改時，

應將修正後之題目填寫於中、英文論文題目「修正後」欄位，並請

指導教授簽名。且務必與畢業論文封面之題目一致。 
※請隨身攜帶『考試委員會審定書』文件檔案，若論文題目須修改請

務必當場列印新文件後交由口試委員簽名，避免往後奔波。 

口試 
當天 

 

9 

口試後應 
立即完成 
事項 
 

※確定每一位口試委員均有簽名，並交回下列文件（含資料袋）： 
1.口試結果通知書（1 式 2 份），送指導教授、系主任簽名 
2.由召集人密封內含給分單的信封 
3.考試委員會審定書（1 式 2 份） 
4.口試紀錄紙本（記錄人須簽名） 
5.口試費用印領清冊（1-2 張） 

※清潔會場，歸還儀器。 
※考試委員意見表請交給指導老師，確認論文修改完成後繳交。以換

取「考試委員會審定書正本」，「考試委員會審定書正本」必須要

放在論文第一頁方能印刷論文紙本或上傳全文。 

※請務必於口試當日結束後繳交至系辦公室，若當日無法繳交應先與

助教討論補繳時程。 

口試當天 
或另與助

教約定 
 

未於規定

時間內繳

交致影響

畢業者後

果自負。 

 

10 論文修正 

※學位論文格式： 
1.封面顏色由該班（屆）學生共同決定，以同一班（屆）相同為原則。 
2.規格、紙張、圖樣、書背等格式請依教務處註冊組規定辦理。可參考

該組網頁：表單下載中之說明。 
3.封面、頁面須加校徽浮水印。 

※修正完稿，紙本及電子論文檔案請務必依此順序排列： 
1.經指導教授同意並簽章後，將『考試委員意見表』繳回系辦。 
2.領取系主任簽名之『口試委員簽名頁』。 
3.裝訂順序：封面、考試委員簽名頁（必要）、中文提要、英文提要、

章節圖表目錄、內文、附錄、著作權聲明。致謝聲明請放在委員簽名

頁之後另頁書寫。 

盡量在 
口試後 
兩週內 
最遲 

八月底 

 

11 上傳系統 

※收到論文考試通知書後，助教會使用論文管理系統將帳號密碼以電

子郵件傳送到學生資訊系統中的電子郵件信箱。 
  1.請務必在論文考試前確認電子郵件信箱的正確性 
  2.若論文考試通知書延後繳交，請告知助教[已通過考試] 

口試後 
三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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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驟 程序 應完成事項 完成 
日期 

完成 
打勾 

※本校畢業論文系統操作及登入、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相關事項與表

單、系統使用流程、授權書以及離校手續辦理地點與時間等說明事項

請務必詳閱圖書館網頁入口：http://cloud.ncl.edu.tw/ntpu/ 
1.資料庫每一個欄位含中英文均須填寫，口試委員要與論文口試結果通

知書上人數一致不可遺漏。請不要忘了同時擔任口試委員的指導老師。 
3.上傳電子檔應先檢查次序妥當並刪除空白頁。電子論文頁數可以和紙

本不同，請務必刪掉空白頁。請設定保全。 
4.列印授權書，簽名後掃描上傳，送出後通知系辦查核。 
5.授權書(一式兩張)及紙本論文 1 本繳給本校圖書館。 

12 離校手續Ⅰ 

※應繳交資料： 
1.碩士論文 4 本（不含繳交圖書館），其中 1 本的第 1 頁必須是「考試

委員會審定書」的正本，並用便條紙貼在上方標記。另一張「考試委員

會審定書」正本請自行收妥。 

2.光碟 1 片需含：論文全文電子檔、修正後全文的論文比對報告與口試

錄音檔。僅論文全文之光碟 2 片，以及論文原創系比對結果(全檔案)。

內文檔案格式為 PDF，光碟片上應自行書寫標示論文名稱、作者姓名、

畢業學年度。 

3.歸還借用的圖書、設備、及研究室鑰匙。 

4.填寫畢業生問卷調查(線上問卷)，網址公告於系網頁。 

※研究生離校程序： 
1.通過論文口試，結果通知書送達教務處註冊組。 

2.成績到齊且符合畢業學科及學分數之規定。 

3.碩士服歸還保管組。 

4.圖書館：圖書歸還、繳交 1 本論文紙本及授權書。 

5.至學生資訊系統更新個人通訊資料 

 

 

14 離校手續Ⅱ 

※由學生資訊系統中『離校手續查詢系統』功能確認進度，全部完成

後檢具學生證至註冊組完成離校手續。 
※辦離校手續，請提前 1～3 天以電話通知助教上網查核。 
※離校手續截止日為次學期註冊完成（繳費截止）日。 
※領取畢業證書。 

次學期 
註冊完 
成日前 

 

15 參加系友會 恭喜！！您已正式成為本系系友。 
建議至本系系友會網頁登錄個人資訊。 

  

 


